
A092012年11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王健 组版：继红

重点

26省份增速跑赢GDP
专家称，收入上升主因是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初步测算，前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7 . 7%。而前三季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8 4 2 7 元 ，同 比 增 长
13 . 0%。可见，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超过
了GDP增速。

记者统计发现，北京等

26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均“跑
赢”了当地的GDP增速。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
院长刘元春表示，前三季
度各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上
涨的原因主要还在于经济
增长。此外，今年财政政策
在转移支付方面的投入逐
步提高，补贴、税收返还等
力度有所加大。据中新社

据中新社 1 1月 19日电
截至11月18日，全国已

有28个省份公布了前三季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其中，上海前三季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
高，为30205元，而甘肃前
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增幅最高，达14 . 69%。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前三季度，我国城
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0190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8427元。

根据各省(区、市)公布
的统计数据，上海、北京、浙

江、广东、江苏、福建、天津、
山东这8个地区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
水平。其中上海最高，为
30205元，是目前唯一突破
3万元大关的地区；北京排
第二，为26948元；浙江位
列第三，为26682元。

从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增速来看，甘肃、青
海、内蒙古、山东、安徽等22
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幅超过了全国水平(13.0%)。

在这28个地区中，甘
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最
高，达14 . 69%。

人均可支配收入山东第八
前三季度上海最高，8省份超全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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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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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殡葬管理条例》无权对强制执行作出规定

治乱埋乱葬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殡葬管理条例》删除

“土葬不改正可强制执行”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
十条修改前的内容为：“应
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
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
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
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

正的，可以强制执行。”
这一相对激烈的方式

与中国传统的“入土为安”
殡葬观念和习俗相违背，
近年来，民政部门强制平
坟屡屡引发公众反对。

据人民网

据新华社北京 1 1月 19
日电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
有关人士19日就国务院修
改《殡葬管理条例》中相关
规定表示，对于非法乱埋乱
葬行为，民政部门首先本着
以人为本的原则说服教育，
并注重工作手段人性化，引
导群众自觉积极参与殡葬
改革，不得已时方按照相关
规定采取强制手段。尤其是
今年行政强制法正式施行
以来，已多次要求各级民政

部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
使职权。

根据16日公布的国务
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
政法规的规定，《殡葬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修改为：“将
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
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
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
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相比此
前规定，取消了“拒不改正
的，可以强制执行”这一条

款。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殡

葬管理处处长贺庆勋就此
解释，按照行政强制法，行
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
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
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
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从法理上讲，下
位法不能凌驾于上位法，旧
法必须服从新法，《殡葬管
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无
权对强制执行作出规定。因

此，为了维护法制衔接统
一，相关规定被取消也是势
在必行。

他说，根据《殡葬管理
条例》，禁止在耕地、林地，
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
物保护区，水库及河流堤坝
附近和水源保护区，铁路、
公路主干线两侧等区域建
造坟墓，对违反规定乱埋乱
葬拒不改正的，民政部门将
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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